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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
修法三讀通過



重點一：強化源頭防災

工程業主投資工安成本過低，風險由下包商及勞工
承擔，例如：工地塔吊拆除砸中捷運列車。

一定規模以上工程業主於發包階段應採取下列措施
： (第15條之1)
•要求工程規劃、設計階段實施風險評估，合理編
列安全衛生費用。
•要求施工者依上開風險評估結果，採取必要的預
防設備及措施。

希望解決的問題

新法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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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二：加強承攬管理

平行分包廠商各管各的，又層層轉包責任不明、工
作危害無人統合。

•一定規模以上工程業主將工程分別交付不同專業
廠商施作，應指定其中一廠商負統合管理責任。 
(第27條之1)
•層層轉包的各級承攬人均應配合主承攬商辦理承
攬管理防災措施。 (第27條)

希望解決的問題

新法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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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三：完善職場霸凌防治（1/3)

•職場霸凌界定不明確，認定不易。
•微型及小型企業，不知如何辦理預防措施。

•明確定義：勞工於勞動場所執行職務，因其事業單
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，逾越業務上必要且
合理範圍，持續以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
或其他不當的言詞或行為，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
害。但情節重大者，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。 
•依事業單位規模，訂定不同防治措施。

希望解決的問題

新法要求 （第22條之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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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三：完善職場霸凌防治（2/3)

•提出申訴後，雇主可能消極不處理。
•沒有透明的申訴調查程序，調查過程未客觀、公正
及公平。

•明定雇主於知悉勞工遭受職場霸凌，應立即採取有
效適當措施。
•規範明確的調查或協調與申復處理程序。
•建立通報機制，雇主於接獲勞工申訴時及事件之處
理結果均需通報。

希望解決的問題

新法要求 （第22條之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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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三：完善職場霸凌防治（3/3)

受雇主權勢霸凌，沒有外部調查機制。

•建立外部救濟管道，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，得向
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。
•明定申訴時效；申訴人、被申訴人及受邀協助的個
人或單位，應配合調查。

希望解決的問題

新法要求 （第22條之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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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死亡職災
刑期上限：3年    5年
罰金上限：30萬    150萬

刑期上限：1年    3年
罰金上限：18萬    100萬

發生3人受傷職災

違反安全設施
罰鍰下限：3萬    5萬
罰鍰上限：30萬    300萬

罰鍰下限：3萬（未修正）
罰金上限：15萬    75萬

違反管理措施

刑事罰 行政罰

經裁罰者均應公布單位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罰鍰金額、職業
災害發生日期、地點及罹災人數，強化公眾監督。

＊依規模、違反情節，訂有裁罰基準

＊依規模、違反情節，訂有裁罰基準

重點四：提高處罰額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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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工程從新建到分包，都必需要重視與提升工安，
提供勞工更安全的勞動環境。

我們希望：
工安預防全面化

職場霸凌法制化
透過霸凌防治入法，責成企業積極預防，提供勞工
申訴管道，營造友善職場。


